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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熟市商务局文件

常商体系函〔2025〕33 号

关于城铁片区汇龙路以东、常昭路以南地块规
划条件意见征询函的答复

常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：

你局《关于城铁片区汇龙路以东、常昭路以南地块规划条

件的意见征询函》已收悉。该地块一用地位置城铁片区汇龙路

以东、常昭路以南，用地面积 29324 平方米，用地性质为商业

服务业和交通运输用地。针对上述地块(1)对准予分割销售的商

服用地项目，开发建设单位应制定项目开发建设和分割销售方

案，明确商服用地项目具体功能业态等各项要求，提出产权分

割初步意见，报项目所在地政府(街道)审批，并经商务部门同

意后报资规局备案。经同意的开发建设和分割销售方案，作为

规划许可、施工图审查、施工许可、不动产测绘、预售许可的

依据。(2)最小分割销售单元。批准用途为宾馆、旅馆、招待所、

服务型公寓、度假村等旅馆类建筑，原则上不得分割销售。对

准予分割销售的其他商服用地项目，最小分割单元的套内建筑

面积为不小于 150 平方米；对底层临街商铺，商业设施可售总

面积在 6000 平方米以上的(含6000平方米),最小分割销售单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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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套内建筑面积不小于 50 平方米；对可售总面积在 6000 平方

米以下的，不作限制。独立式或联排布局的小型办公楼，其最

小分割销售单元的计容 面积不小于 500 平方米。(3)对准予分

割销售除旅馆类建筑外的商业设施，建筑面积在 10 万平方米以

下的，预售前应划出不低于地上可售总建筑面积的 30%予以冻结；

建筑面积在 10 万平方米以上的，按地上可售总建筑面积 3 万平

方米划定。

具体操作规定参照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（〔2019〕59 号）

相关要求执行。土地出让时合同中有明确约定销售限制条件的，

按合同约定执行。

特此函复。

常熟市商务局

2025 年 11 月 5 日


